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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

的规定，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 完成了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3月27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25.20元；

3、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866.04万股，向458名激

励对象进行授予，均为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董事、中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进行激励的相关员工。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866.04万股，占目前公

司股本总额29572.1852万股的2.93%，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

币A股普通股。

5、本计划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内为锁定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6、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万股

）

占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总

额的比例

陶德胜 副董事长

、

总裁

21.23 2.45% 0.07%

杨代宏 执行董事

、

副总裁

13.58 1.57% 0.05%

徐国祥 副总裁

21.23 2.45% 0.07%

陆文岐 副总裁

13.58 1.57% 0.05%

司燕霞 副总裁

8.49 0.98% 0.03%

杨亮 董事会秘书

4.04 0.47% 0.01%

中级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452

人

）

783.89 90.51% 2.65%

合计

866.04 100.00% 2.93%

二、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出具了《丽珠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5) 第40030004

号）， 审验了公司截至2015年3月27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

（股本）情况，认为：截至2015年3月27日止，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缴纳的行权款合计人民币218,242,080元，其中：新增股

本人民币8,860,400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出资额溢价部分为人

民币209,581,680元，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截至2015年3月27日止，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4,382,252元、实收资本（股本）

为人民币304,382,252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5年3月27日， 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4月14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增加 减少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59,428 2.05% +8,660,400 14,719,828 4.84%

1

、

国家持股

-

2

、

国有法人持股

6,059,428 2.05% 6,059,428 1.99%

3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7,838,900 +7,838,900 2.58%

4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

、

高管股份

+821,500 +821,500 0.27%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9,662,424 97.95% 289,662,424 95.16%

1

、

人民币普通股

177,669,070 60.08% 177,669,070 58.37%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11,993,354 37.87% 111,993,354 36.79%

4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295,721,852 100% +8,660,,400 304,382,252 1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 按新股本304,382,252股摊薄计

算，2014年度每股收益为1.70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由29572.1852万股增加至30438.2252万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本次授予前，公司控股股东健康元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 间接持有和控制公司47.3832%�的股

份，本次授予完成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间接持有

和控制公司46.0351%的股份；本次授予前，实际控制人朱保国间接

持有和控制公司47.3832%的股份，本次授予完成后，朱保国间接持

有和控制公司46.0351%的股份。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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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

30，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8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9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278号4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黄志华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5人， 代表股份203,966,316股， 占公司总股本

25.83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203,954,21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5.83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企业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03,966,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0%。

本事项属于需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易朝蓬、乔守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5-015

证券代码：

113006

证券简称：深燃转债

深圳燃气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5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87,530 218,864 -14.32

营业利润

15,922 19,532 -18.48

利润总额

16,226 19,631 -1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3 14,525 -1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05 14,459 -16.9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23 2.87

减少

0.64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19 2.86

减少

0.6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1,411,752 1,326,168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54,704 542,922 2.17

股本

(

股

) 1,980,682,820 1,980,597,84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2.80 2.74 2.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4.32%，主要是液化石油气批发销售收入大幅下降。 液化

石油气批发销售收入为25,151万元，较上年同期62,412万元下降59.70%，主要原因是国际油气价格下

跌导致液化石油气批发价格下跌； 天然气销售收入为120,436万元， 较上年同期114,441万元增长

5.24%，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发展工商业用户使天然气销售量增加，天然气销售量为3.54亿立方米，较上

年同期3.40亿立方米增长4.12%；由于电厂检修及电力调峰需求减少等原因，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为0.32

亿立方米，较上年同期0.63亿立方米下降49.21%。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5.78%， 主要原因是由于国际油气价格持续

下跌，集团下属子公司华安公司前期购入液化石油气的成本较高所造成的亏损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总会计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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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5年3月1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本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给

公司造成的损失向公司原控股股东何学葵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 本公司要求何学葵向本

公司赔偿（2012）昆民五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014）昆民五初字第19号《民事判

决书》、（2014）昆民五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2014）昆民五初字第51号《民事判

决书》、（2014）昆民五初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2014）昆民五初字第62号《民事判

决书》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共计180,524.86元，并要求何学葵承担上述诉讼的诉讼费。 详细

内容见本公司于2015年3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5-014号。

二、有关本案的进展情况

2015年4月9日，公司收到上述6起案件的《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2015）昆民五

初字第14-19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将于2015年4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云南省昆

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3法庭开庭审理。

三、控股股东关于涉及公司民事赔偿的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承诺内容

2013年5月24日，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若因公司及原董事

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等罪一案，形成投资者相

关民事赔偿事项，做如下承诺：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因绿大地公司及其原董事长、控股股东何学葵等涉嫌欺诈发行股

票、违规披露重大信息罪一案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涉案当事人是民事赔偿主体（以民事赔

偿案件审理判决结果为准），应按判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

（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按照民事赔偿判决结果，在民事赔偿判决书生效后6个月

内，云投集团将推动何学葵以其借给绿大地公司的58,229,582元（人民币）款项及其所持

绿大地公司股份承担赔偿，赔偿金额不足或何学葵未予赔偿的，由云投集团代为偿付。 云

投集团代为偿付后，保留对何学葵及其他相关责任人（不含绿大地公司）追偿的权利。

（三）云投集团将积极履行大股东职责，力所能及支持绿大地公司。 通过绿大地公司

经营改善、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 。

（二）承诺履行的计划及措施

公司作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民事案件的被告，根据法院判决结果，部分案件

的赔偿主体为公司。 根据判决结果对赔偿主体的认定，公司先行向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

再向何学葵追偿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云投集团将根据承诺积极督促何学葵承担赔偿

责任，如判决生效后6个月内，何学葵未赔偿或者公司未能实现向何学葵的追偿，云投集团

将根据承诺向公司赔偿公司损失部分，再向何学葵追偿。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向何学葵追偿因证券虚假陈述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诉讼案件如能胜诉，将

对公司本期利润带来积极影响；如案件败诉，本公司将承担案件诉讼费，对公司本期利润

的影响较小。 因案件尚未审理和判决，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六、备查文件

（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传票》6份；

（二）《举证通知书》1份。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338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

2015-006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3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保证资金安全性

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为期不超过一年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经分别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公告》（“2015-004” 号公告）。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5年4月8日与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工银瑞信投资-瑞佳1号50

期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工银瑞信投资-瑞佳1号50期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3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4.85%

(5)期限：142天

(6)认购日：2015年4月8日

(7)起息日：2015年4月8日

(8)到期日：2015年8月27日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与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产品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进行的， 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 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

况。

1、2015年4月1日公司以5000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的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8%，产品

期限：2015年4月1日—2015年9月29日。

2、2015年4月1日公司以1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年第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3%，产品

期限：2015年4月2日—2015年9月29日。

3、2015年4月1日公司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年第9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4%，产品

期限：2015年4月2日—2016年4月1日。

五、备查文件

1、《工银瑞信投资-瑞佳1号50期保本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8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

时）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4月7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4月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包头市达茂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以5,000万元向包头市达茂稀土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包头市新达茂稀土

有限公司的80%股权。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

告》（临2015-029）。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4月8日，公司与包头市达茂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茂稀土” ）签订

了《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同时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 ）签订了《合作协议》，上述协议相关事项的具体

情况如下：

一、交易目的和背景

2014年10月13日，经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鸿达兴业” ）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达茂稀土及其全体股东签署了《合作

意向书》，为保障公司拟在包头市建设的“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业链” 项目所需的稀土原

料供应，公司拟收购达茂稀土100%股权。 详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刊登的《公司关于

拟收购稀土企业暨投资建设“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业链”项目的公告》（临2014-074）。

此后，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收购的审计、评估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鉴于国内

稀土产业整合进程加快，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提出由北方稀土为主体整合内蒙古地区的稀土资源，公司经认真、充分论证后，收

购由达茂稀土以其经营性资产出资成立的新公司包头市新达茂稀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达茂稀土” ）的80%股权。 该事项已经经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达茂稀土成立于1999年11月18日，注册号150223000000776，法定代表人为王彪，

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茂旗稀土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为稀土精粉、碳酸稀土、稀土

分离产品的生产、铁精粉的销售。 达茂稀土的注册资本为4,930万元，其中，王彪出资2,

241万元，陈童立革出资1,794万元，辛秉德日亚出资895万元。

2、北方稀土（证券代码：600111）成立于1997年9月12日，2014年12月由内蒙古包钢

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注册资本为242,204.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孟志泉，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营业务为稀土精矿、稀

土深加工产品、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稀土技

术转让；稀土生产设备的制造、采购与销售；煤炭及其深加工产品经营；铁精粉的生产与销

售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新达茂稀土成立于2015年1月15日， 为达茂稀土全资子公司。 新达茂稀土注册号为

150200000028323，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彪，住所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达茂旗红格塔拉种养场（达茂稀土工业园区），经营范围为稀土精粉、碳酸稀土、稀土分

离产品的生产、销售，铁精粉的销售。 新达茂稀土目前拥有碳酸稀土及氧化稀土分离生产

线，并且是全国少数几家拥有从原矿采选、焙烧冶炼到稀土氧化物分离的全产业链企业。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达茂稀土签订的新达茂稀土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转让的股权

本次转让的股权为达茂稀土依法持有的新达茂稀土80%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款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323号《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2015年2月28日，新达茂稀土的净资产评估值为7,877.10万元。

依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 协议双方经协商确定新达茂稀土80%股权转让的总价款为

5,000万元。

2、双方同意鸿达兴业按下述方式向达茂稀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本协议生效后5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37.5%；

（2）目标股权过户至鸿达兴业名下后5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37.5%；

（3）目标股权过户至鸿达兴业名下届满6个月后5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10%；

（4）目标股权过户至鸿达兴业名下届满12个月后5日内，支付转让价款的15%。

（三）业务经营

新达茂稀土业务经营合法、合规，拥有其业务经营所需的一切必要的许可、批准、核

准、登记或备案文件。 新达茂稀土成立前达茂稀土原有的业务经营所需的各项资质均转移

至新达茂稀土名下，该等资质包括但不限于行业准入（稀土生产资质、稀土准入资质）、立

项、环评、安全生产、排污、水土保持、清洁生产、取水、消防、盐酸、硫酸等。

（四）公司治理及人员安置

1、在目标股权转让给鸿达兴业后，新达茂稀土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修改公司章

程，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2、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由董事会依法聘任。 本次股权转让后，新达茂稀

土现有经营管理团队王彪、陈童立革、辛秉德日亚应在公司服务不少于三年。

3、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达茂稀土将通过各种合理的方式保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

定，稳定公司的业务经营，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五、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稀土” ）受让新达

茂稀土20%股权，为促进新达茂稀土的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与北方稀土签订合作协议， 主

要就双方的合作方式和原则、新达茂稀土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 合作方式和原则

鸿达兴业收购新达茂稀土80%股权，北方稀土收购新达茂稀土20%股权。 双方以新达

茂稀土为平台和基础，不断拓宽在稀土产业的合作领域，推进合作互利。 双方保证本次合

作的合法合规性；合作过程中及完成后应保障员工的合法利益，进一步推动各方优势资源

整合，促进新达茂稀土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法人治理

股权转让后的新达茂稀土设股东会，由鸿达兴业与北方稀土双方组成，股东会会议由

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新达茂稀土设董事会，由鸿达兴业推荐2名、北方稀土推荐

1名董事组成。 新达茂稀土设监事会，由鸿达兴业推荐2名、北方稀土推荐1名监事组成。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将有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加快

公司在包头市投资建设稀土助剂、稀土颜料等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业链项目，增强市场竞

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新达茂稀土未来经营业绩及对公司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与相关方将积极办理新达茂稀土的股权变更手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2015-032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预）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9日（星期四）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8日下午15：

00—2015年4月9日下午15：00，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

年4月9日上午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4月8日下午15：00—2015年4月9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刘家花园96号二楼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徐平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3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2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4,914,00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3.3956%。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33,697,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51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216,8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442%。 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证律师田振兴先生、崔曜先生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预)案：

1、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4,4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8％；弃权票2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出席本次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4,4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953%；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915%。

2、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5,0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06％；反对票778,68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56％；弃权票2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65,9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8495%；反对778,6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3590%；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915%。

3、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23,4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22％；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38％。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4,319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1769%；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6%；弃权20,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7915%。

4、审议《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 � �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1%。

5、审议《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 � �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1%。

6、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3,877,1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062％；反对票1,028,58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923％；弃权票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15％。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28,0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743%；反对1,028,58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1021%；弃权8,300� � �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6%。

7、审议《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551%。

8、审议《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551%。

9、审议《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551%。

10、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单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34,119,2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8514％；反对票770,283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1440％；弃权票24,49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04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70,12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132%；反对770,28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0317%；弃权24,497� � � � � �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振兴、崔曜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重庆伟豪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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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

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

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15年3月份经营情况

3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12.41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约

12.66亿元 （包含合营项目销售面积0.62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

0.63亿元）。

1-3月累计销售面积约28.45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14.60%；

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28.69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13%（包含合营项

目1-3月累计销售面积1.01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1.03亿元）。

二、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主要项目销售结算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理位置 权益

计划总

投资

（

万元

）

总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一季度

销售面

积

（

平

方米

）

当年累

计销售

面积

（

平方

米

）

一季度结

算面积

（

平

方米

）

当年累

计结算

面积

（

平方

米

）

1

南京珑湾花园 南京江宁双龙大道

96.22% 392,779 388,208 20,359 20,359 - -

2

南京香溢紫郡 南京浦口星火北路

96.22% 374,804 673,247 18,782 18,782 3,662 3,662

3

南京香悦澜山 南京栖霞区仙林湖西侧

67.35% 436,105 492,101 22,388 22,388 - -

4

上海昱翠湾 上海宝山月浦沈巷蕰川路

96.22% 88,639 95,228 918 918 5,808 5,808

5

上海馥华里

上海马陆镇茹水南路以西叶

城路以南

96.22% 104,632 113,696 5,209 5,209 1,102 1,102

6

上海香溢澜庭 上海洪德路

96.22% 109,397 94,798 952 952 5,407 5,407

7

上海香溢璟庭 上海洪德路

96.22% 139,253 123,293 714 714 2,291 2,291

8

上海香溢珑庭 嘉定洪德路

96.22% 93,707 88,351 12,457 12,457 - -

9

上海新城金郡 上海嘉定白银路

96.22% 362,307 542,339 1,101 1,101 580 580

10

上海香溢荟苑 嘉定回城南路

96.22% 75,720 92,025 10,723 10,723 - -

11

上海新城公馆 上海南翔宝翔路

96.22% 159,198 106,512 149 149 265 265

12

上海尚上城 上海安亭曹安路

96.22% 148,529 171,351 169 169 169 169

13

上海悠活城 上海嘉定区静宁路

96.22% 139,950 230,125 1,309 1,309 4,117 4,117

14

上海忆华里 上海青浦区漕盈路

96.22% 292,150 324,799 136 136 236 236

15

上海新城碧翠 上海浦东高行

100.00% 205,699 201,765 293 293 3,488 3,488

16

南通香溢紫郡

南通通宁大道西

、

永兴大道

北

76.98% 282,444 737,511 5,590 5,590 - -

17

昆山柏丽湾 昆山柏庐路

50.00% 103,365 197,066 17,178 17,178 - -

18

昆山香溢紫郡

苏州 长江 路东 侧

312

国 道 南

侧

100.00% 185,724 366,511 796 796 1,470 1,470

19

苏州新城公馆

苏 州 吴 中 开 发 区 越 溪 街 东

侧

，

苏街南侧

100.00% 169,029 259,306 13,661 13,661 2,539 2,539

20

苏州香溢澜桥

苏 州 吴 中 开 发 区 枫 津 路 西

侧

，

东吴南路北侧

100.00% 150,769 263,634 2,181 2,181 7,314 7,314

21

苏州红树湾

苏州吴江区兴 昂路 北侧

、

兴

吴路南侧

70.00% 228,983 414,242 26,108 26,108 8,550 8,550

22

无锡尚东雅园 无锡新区旺庄

100.00% 239,947 387,327 1,043 1,043 2,436 2,436

23

无锡香溢紫峻园

无锡新区锡兴路与金城东路

交叉口

100.00% 128,094 232,004 1,963 1,963 8,053 8,053

24

常州新城首府 常州万福路

95.80% 208,002 297,397 2,905 2,905 906 906

25

常州香悦半岛 常州龙江路勤业路

96.22% 237,581 370,110 4,556 4,556 4,645 4,645

26

常州悠活城

常州龙江路西侧

、

龙城大道

北侧

99.16% 77,161 194,297 16,375 16,375 - -

27

常州香溢紫郡 常州青洋路龙城大道

95.80% 239,658 574,645 28,124 28,124 4,562 4,562

28

常州香溢澜桥 常州前黄中学东侧

95.80% 265,180 537,492 10,374 10,374 14,821 14,821

29

常州新城帝景 常州武进湖塘南田公园

95.91% 353,760 590,875 19,761 19,761 10,142 10,142

30

常州香溢俊园

常州丽华北路与关河东路交

叉口

96.22% 129,008 222,830 11,136 11,136 7,450 7,450

31

杭州山语院

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顺

达路 东侧

、

@

映 荷 路 南 侧 地

块

100.00% 91,765 165,192 4,331 4,331 - -

32

杭州西溪逸境 杭州未来科技城

100.00% 82,166 70,705 5,187 5,187 - -

33

其他

7,043 7,043 16,526 16,526

34

合计

273,972 273,972 116,540 116,540

三、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出租情况

出租物业类型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

（

平

方米

）

可供出租面

积

（

平方米

）

出租率

（

%

）

租金收入

（

元

）

每平方米平

均基本租金

(

元

/

月

）

租金收入占房地

产公允价值比

商铺及购物中心 青浦吾悦广场

127,398.80 62,619.48 100% 14,194,860.52 82 1.32%

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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